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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輕艇協會 2020年第 32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輕艇激流選手培訓 

及參賽實施計畫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08 年 5月 22 日心競字第 1080002827 號書函備查 

一、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07年7月10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1070024855 號發布函辦理。 

二、 目的：培訓2020東京奧運會資格賽代表隊選手，以取得奧運參賽資格為目標。 

三、 SWOT分析： 

    近年來我國輕艇激流項目在亞洲發展之整體實力逐漸提升，在與亞洲各國互相競爭

之下，僅次大陸及日本，亞洲排名約第三、四。然而選手們克服在台灣訓練環境不足的

限制下，透過多次海外移地訓練，聘請外籍教練的協助指導，並參與國外訓練營與各項

比賽，因此我國選手在技術層面、經驗、實力均有大幅提升。 

(一) Strength (優勢)： 

1. 2018年雅加達亞運輕艇激流標杆四個項目中獲得1面銀牌、1面銅牌，兩個第四名

的佳績。 

2. 我國青少年選手實力也大幅提升，並在今年2018年亞洲青少年暨U23輕艇激流錦標

賽中，榮獲個人3面金牌、2面銅牌的佳績。 

3. 公開組別除了2018亞運會以外，我國選手在2017年亞洲錦標賽中，在男女公開組

榮獲3面銀牌的佳績，由此可見，我國選手近年來在亞洲賽事中表現優異。 

4. 我國選手長期接觸外籍教練的指導，選手不僅技術能力提升以外，也提升外語能

力更能直接與外籍教練、各國選手互動，使我國選手更能快速適應海外訓練、參

加國際賽事，更能與世界舞台接軌，並以求選手有更高的突破，繼續爭取2020奧

運門票。 

(二) Weakness (劣勢)： 

1. 台灣目前缺乏完善的激流訓練場地是培訓上最大的困難，台灣的激流場地多半是

以天然河道為主，常常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導致河川水流量不穩定，因此成為訓

練上的限制。 

2. 國外正式激流訓練場地皆為人工場地，可控制水流速度與激流容易度的調整，對

於國內選手來說，國內缺乏具國際級水準的激流訓練場地，因而影響選手平時訓

練時，無法在正式水準的激流環境中進行訓練。 

3. 選手於國內集訓時只能加強體能部分及奠定紮實的基本技術動作，對於各種不同

激流場地之技術、經驗及掌握度，則須要以到國外移地訓練來達成。 

4. 國內專業輕艇激流教練數量嚴重不足，使無法提供選手進行系統化等訓練。  

(三) Opportunity (機會)： 

1. 日本主辦2020東京奧運會的關係，日本代表選手自動擁有奧運參賽資格，無需額

外與其亞洲國家競爭奧運參賽權，因此對於亞洲其他國家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機

會。 

2. 連兩屆亞運銀牌選手陳瑋涵(C1W)近年來積極參與國際賽事，在亞洲表現名列前

茅、實力堅強，並在雅加達亞運決賽中，與中國選手差距不到一秒的好表現，若

持續系統化訓練，仍有爭取更佳成績之空間。 

3. 雅加達亞運獲得銅牌的選手張筑涵(K1W)，已連續參加三屆亞運會的經歷，也在

上屆2014年仁川亞運中獲得銀牌的好成績，近年來到海外移地訓練，整體能力提

升，目前在亞洲排名實力約僅次於大陸與日本，仍有爭取更佳成績之空間。 

4. 雅加達亞運第四名張允銓(C1M)，在2017年激流亞洲錦賽賽中取得個人銀牌的成

績，若持續進行系統化訓練，仍有爭取更佳成績之空間。 

5. 雅加達亞運第四名吳少璿(K1M)，在2018年亞洲青少年暨U23錦標賽中獲得，U23

組別個人第一名，也是台灣第一位在亞洲U23男子項目中奪得金牌的選手，實力

受到肯定，仍有潛力爭取更高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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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Threat (威脅)： 

1. 目前亞洲國家除了主辦國家日本以外，中國大陸、哈薩克、烏茲別克及泰國亦積

極推展激流標杆項目，近來來各國選手皆表現優異，並長期聘請外籍教練及進行

國外移地訓練，其選手實力亦快速提升，也將會是我國需密切關注之對手。 

2. 泰國的激流發展快速，國家大量投資與人才培養，目前也正在興建正式人工激流

訓練場，預計明年完工。若台灣持續缺乏完善的訓練場與人才培育，恐憂未來泰

國會成為強而有力的競爭威脅。 

四、 訓練計畫： 

(一) 參賽資格取得規定、期限 

奧運會輕艇激流項目之奧運資格取得方式為參與國際輕艇總會所辦理之奧運資

格賽方式來進行。 

1. 世界區資格賽：參加2019年世界錦標賽暨世界區奧運資格賽，男子K艇成績取得

國家排名前18名；男子C艇成績取得國家排名前11名；女子K艇成績取得國家排名

前18名；女子C艇成績取得國家排名前11名。 

2. 亞洲區資格賽：參加2019年亞洲錦標賽暨亞洲區奧運資格賽，男子C艇、男子K艇、

女子K艇、女子C艇成績取得國家排名第一名；若成績排名第一名的國家已取得奧

運資格不重複計算，以第二名，順位第一位取得亞洲區資格，以此類推。 

表 1輕艇激流-奧運資格運動項目與數量 

總類 
世界區 

資格數 

五大洲際資格數 
主辦國家 總數 

歐洲 美洲 亞洲 非洲 大洋洲 總數 

男子 K1 18 1 1 1 1 1 5 1 24 

男子 C1 11 1 1 1 1 1 5 1 17 

女子 K1 18 1 1 1 1 1 5 1 24 

女子 C1 11 1 1 1 1 1 5 1 17 

總數 58  20 4 82 

(二) 現況實力分析 

1. 女子K艇、C艇是目前我國爭取奧運參賽資格機會最高的兩個項目。 

2. 女子C艇成績，陳瑋涵為2018雅加達亞運銀牌，僅次於中國選手，然而泰國、哈

薩克等選手的近年成績逐漸提升，實力均等，。 

3. 女子K艇成績，張筑涵為2018雅加達亞運銅牌，僅次於中國與日本選手，哈薩克、

伊朗、泰國選手也緊追在後。 

4. 男子C艇成績，張允銓在2018雅加達亞運中以不到0.5秒的些微差距輸給哈薩克選

手，僅排名第四；由於男子C艇項目近年來競爭激烈，除了日本、中國大陸以外，

哈薩克、泰國、烏茲別克也都是實力相當的近爭對手。 

5. 男子K艇成績，吳少璿在2018雅加達亞運中排名第四，在競爭激烈的狀況下，僅

次於中國、日本、泰國選手，而這幾位排名較前的選手皆是公開組年紀稍長的選

手，相較於吳少璿年紀較輕，就有如此表現，值得肯定。 

(三) 總目標：以取得2020年東京奧運會參賽資格為目標，並爭取最佳成績。 

(四) 階段目標： 

1. 第一階段第一期：  

（1） 2019年法國庇里牛斯山盃賽進入準決賽。 

（2） 2019年西班牙庇里牛斯山盃賽進入準決賽。 

2. 第一階段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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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加2019法國波城激流訓練營，以準備參加世界區奧運資格賽。 

（2） 2019年世界錦標賽，男、女子C艇成績取得國家總排名前11名；男、女子K

艇成績取得國家總排名前18名。 

（3） 2019東京奧運測試賽。 

3.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期間較短，約2個月時間，目標以賽後調整為主。 

4. 第三階段：  

（1） 2020年亞洲錦標賽，目標排名第1名。 

（2） 2020年世界盃-義大利（2020/6/5-6/7） 

（3） 2020年世界盃-法國 （2020/6/12-6/14） 

（4） 2020年奧運會（2020/7/26-7/31）  

(五) 訓練起訖日期：自開始培訓至總目標比賽結束檢討後止。 

(六) 階段劃分及訓練地點： 

1. 第一階段第一期（調整備戰）:自2019年3月18日-8月3日止，共四個月又2

週。本階段主要以選手培訓為主要目標，強化選手心理、生理、及技術三

者的能力提升；由於台灣現有的訓練環境的限制下，希望能透過到國外進

行移地訓練和參與世錦賽前熱身賽的方式讓選手能在資源較好的環境下來

進行訓練，且有助於幫助選手的進步。 

第一期移地訓練分為兩個亞洲地區（臺灣、中國），兩個歐洲地區（法國、西班牙）： 

（1） （3/18-3/30）安排國內移地訓練。 

（2） （3/31-4/17）安排到法國-波城、西班牙-拉塞烏杜爾赫利參與庇里

牛斯山盃賽巡迴賽，再搭配兩地的交叉移地訓練，同時訓練選手

的場地適應能力。以上所有移地訓練的場地皆有靜水水域與健身

房等設施，可同時安排體能與重量的訓練課表來進行交叉訓練，

增強選手各方能力。 

（3） （4/18-6/11）回國安排國內移地訓練，南投水里溪調整訓練。 

（4） （6/12-7/11）安排到中國福建進行移地訓練，福建的氣候、飲食、

物價水平跟台灣相近，輕艇激流訓練設施也較為完善，適合作為

移地訓練的地點，加上過去輕艇激流潛力計畫的年輕選手多次到

中國進行訓練，聯絡關係較為密切，因此合作上也較為熟悉。 

（5） （7/12-8/3）回國安排國內移地訓練，南投水里溪調整訓練。 

表2 – 第一階段第一期   階段劃分及訓練地點 

日期 地點 內容 

3/18-3/30 台中市 國內移地訓練 

3/31-4/7  法國-波城 國外移地訓練＋庇里牛斯山盃賽第一站 

4/8-4/17  西班牙-拉塞烏杜爾赫利 國外移地訓練＋庇里牛斯山盃賽第二站 

4/18-6/11 南投水里溪 國內移地訓練 

6/12-7/11 中國-福建 國外移地訓練 

7/12-8/3 南投水里溪 國內移地訓練 

1. 第一階段第二期（爭取資格）: 自2019年8月4-12月31日止，共5個月。本

階段採用「賽訓合一」的模式來實施，銜接上階段的模式，本階段持續透

過參與賽事讓選手在高強度的環境變化下訓練，並在在奧運資格賽前安排

參加其他國際賽事來提升選手們的比賽經驗、實戰模擬以及適應不同國家

的環境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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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移地訓練分為三趟亞洲地區（臺灣、日本、中國），兩趟歐洲地區（法

國、西班牙）： 

（1） （8/4-8/19）參加奧地利-維也納ICF排名賽，讓選手以賽代訓的方式

來進行，讓選手體會不同水流變化的場地來增加經驗與技術，並

可透過排名賽來檢視選手培訓後的表現。（8/30-9/30）西班牙-拉塞

烏杜爾赫利是歐洲移地訓練之最後一站，提前到訓練場地再次進

行世錦賽奧運資格賽的賽前集訓，並在資格賽前做最後衝刺階段

的準備，以取得奧運資格為目標。 

（2） （9/30-10/9）回國安排國內移地訓練，南投水里溪/宜蘭安農溪兩地

之調整訓練，實際訓練地點會依據水量大小做變更。 

（3） （10/10-10/27）日本東京奧運測試賽，將使用2020東京奧運比賽場

地為資格賽的賽道，提前感受東京奧運激流賽道的狀況。 

（4） （10/28-12/31）安排國內移地訓練，南投水里溪/宜蘭安農溪兩地之

調整訓練，實際訓練地點會依據水量大小做變更。 

表3 - 第一階段第二期   階段劃分及訓練地點 

日期 地點 內容 

8/4-8/19 奧地利-維也納 賽前集訓＋參加ICF排名賽 

8/20-8/29 南投水里溪/宜蘭安農溪 國內移地訓練 

8/30-9/30 西班牙-拉塞烏杜爾赫利 
賽前集訓＋參加輕艇激流世界

錦標賽暨世界區奧運資格賽 

10/1-10/9 南投水里溪/宜蘭安農溪 國內移地訓練 

10/10-10/27 日本-東京 賽前集訓＋2020東京奧運測試賽 

10/28-12/31 南投水里溪/宜蘭安農溪 
國內移地訓練 

11月份進駐國訓中心進行調整。 

1. 第二階段（調整備戰）： 

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2月29日止，共2個月，於國內南投縣水里溪、宜蘭

縣安農溪等地移地訓練以及一次海外移地訓練法國-波城。 

表4 - 第二階段  階段劃分及訓練地點 

日期 (2020年) 地點 內容 

1/1-2/6  法國-波城 國外移地訓練 

2/7-3/5 南投水里溪/宜蘭安農溪 國內移地訓練 

2. 第三階段（總集訓，奪取佳績）：自2020年3月1日起至東京奧運結束，共6個月。 

（3/6-3/25）泰國亞錦賽之亞洲區奧運資格賽，若世錦賽未取得奧運資格，亞

錦賽為關鍵之戰，選手必須達到順位第一名的名次才能取得奧運資格。 

若本階段選手在亞洲區資格賽中取得參賽資格後，持續安排選手移地訓練，參

加世界盃系列賽事，為奧運會做最後備戰。 

表5 - 第三階段 階段劃分及訓練地點 

日期 (2020年) 地點 內容 

3/6-3/25 泰國 
賽前集訓＋亞洲輕艇激流錦標賽

暨亞洲區奧運資格賽 

3/26-5/31 中國/泰國/日本 (暫定) 國外移地訓練 

6/1-6/6 義大利-伊夫雷亞 賽前集訓 

6/5-6/7 義大利-伊夫雷亞 參加輕艇激流世界盃第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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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11 法國-波城 賽前集訓 

6/12-6/14 法國-波城 參加輕艇激流世界盃第二站 

6/15-7/22 中國/泰國/日本 (暫定) 國外移地訓練＋賽前集訓 

2020/7/23-7/31 日本東京 參加奧運會 

(七) 訓練方式：採長期培訓。 

(八) 訓練內容：由教練團另行擬定訓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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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實施要點 

1. 各階段訓練重點量化之撰述： 

訓 練 期 程 重點量化之撰述 

第一階段第一期 

2019年 

3/18-8/3 

共四個月 

（調整備戰） 

準備期：歐洲移地訓練、國際賽事參與。 

1. 重量訓練：針對肌耐力、肌力訓練每週二至三次。 

2. 控制訓練：針對肌肉平衡、肌肉控制等訓練，每週一至二次。 

3. 有氧訓練：每週二至三次心肺耐力訓練。 

4. 水上專項心肺耐力：每週二至四次，加強長時間訓練的心跳率降低。 

5. 水上專項技術提升：針對激流專項動作訓練，每週三至四次。 

6. 重點量化： 

(1) 每週訓練天數：6天 

(2) 每週總訓練次數：11-12次 

(3) 激流訓練次數：8次 

(4) 靜水訓練次數：2次 

(5) 重量訓練次數：3次 

(6) 陸上有氧訓練次數：2次 

每次訓練時間：約 70分鐘 (不含熱身) 

第一階段第二期 

2019年 

8/4-12/31 

共 5個月 

（爭取資格） 

比賽期：世界區奧運資格賽、2020東京奧運測試賽。 

1. 重量訓練：針對耐力、爆發力訓練每週二次。 

2. 控制訓練：針對肌肉平衡、肌肉控制等訓練，每週一次。 

3. 有氧訓練：每週二次心肺耐力訓練。 

4. 水上專項心肺耐力、爆發力：每週二次。 

5. 水上專項技術提升：針對激流專項動作訓練，每週三至四次。 

6. 比賽模擬訓練：模擬比賽方式，適應比賽節奏，每週一次。 

7. 重點量化： 

(1) 每週訓練天數：6天 

(2) 每週總訓練次數：11-12次 

(3) 激流訓練次數：8次 

(4) 靜水訓練次數：2次 

(5) 重量訓練次數：2次 

(6) 陸上有氧訓練次數：1次 

(7) 每次訓練時間：約 60分鐘 (不含熱身) 

 

第二階段 

2020年 

1/1-2/29 

共 2個月 

（調整備戰） 

 

訓 練 期 程 

賽後調整期 

1. 重量訓練：針對肌耐力、肌力訓練每週二至三次。 

2. 控制訓練：針對肌肉平衡、肌肉控制等訓練，每週一至二次。 

3. 有氧訓練：每週二至三次心肺耐力訓練。 

4. 水上專項心肺耐力：每週二至四次，加強長時間訓練的心跳率降低。 

5. 水上專項技術提升：針對激流專項動作訓練，每週三至四次。 

6. 重點量化： 

重點量化之撰述 

 

(1) 每週訓練天數：6天 

(2) 每週總訓練次數：11-12次 

(3) 激流訓練次數：8次 

(4) 靜水訓練次數：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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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量訓練次數：3次 

(6) 陸上有氧訓練次數：2次 

每次訓練時間：約 70分鐘 (不含熱身) 

第三階段 

2020年 

3/1-7/31 

共 4個月 

（爭取資格） 

（總集訓） 

比賽期：亞洲區奧運資格賽，備戰奧運，規劃 2場世界盃賽事做為奧運 

        前熱身賽。 

1. 重量訓練：針對耐力、爆發力訓練每週二次。 

2. 控制訓練：針對肌肉平衡、肌肉控制等訓練，每週一次。 

3. 有氧訓練：每週二次心肺耐力訓練。 

4. 水上專項心肺耐力、爆發力：每週二次。 

5. 水上專項技術提升：針對激流專項動作訓練，每週三至四次。 

6. 比賽模擬訓練：模擬比賽方式，適應比賽節奏，每週一次。 

7. 重點量化： 

(1) 每週訓練天數：6天 

(2) 每週總訓練次數：11-12次 

(3) 激流訓練次數：8次 

(4) 靜水訓練次數：2次 

(5) 重量訓練次數：2次 

(6) 陸上有氧訓練次數：1次 

(7) 每次訓練時間：約 60分鐘 (不含熱身) 

2. 各階段訓練方法之撰述：見前訓練內容 

3. 國內、外移地訓練及參賽之撰述： 

項目 日期 地點 內容 

2019年

國際賽

事與移

地訓練 

3/18-3/30  南投水里溪/宜蘭安農溪 國內移地訓練 

3/31-4/7  法國-波城 國外移地訓練＋庇里牛斯山盃賽第一站 

4/8-4/17 西班牙-拉塞烏杜爾赫利 國外移地訓練＋庇里牛斯山盃賽第二站 

4/18-6/11 南投水里溪/宜蘭安農溪 國內移地訓練 

6/12-7/11 中國-福建 國外移地訓練 

7/12-8/3 南投水里溪/宜蘭安農溪 國內移地訓練 

8/4-8/19 奧地利-維也納 國外移地訓練＋ICF 排名賽 

8/20-8/29 南投水里溪/宜蘭安農溪 國內移地訓練 

8/30-9/30 西班牙-拉塞烏杜爾赫利 
國外移地訓練＋世界錦標賽(世界區奧

運資格賽) 

10/1-10/9 南投水里溪/宜蘭安農溪 國內移地訓練 

10/10-10/27 日本-東京 賽前集訓＋2020東京奧運測試賽 

10/28-12/31 南投水里溪/宜蘭安農溪 國內移地訓練 

2020年

國際賽

事與移

地訓練 

1/1-2/6  法國-波城 國外移地訓練 

2/7-3/5 南投水里溪/宜蘭安農溪 國內移地訓練 

3/6-3/25 泰國 
賽前集訓＋亞洲輕艇激流錦標賽暨亞洲

區奧運資格賽 

3/26-5/31 中國/泰國/日本 (暫定) 國外移地訓練 

6/1-6/7 義大利-伊夫雷亞 賽前集訓+參加輕艇激流世界盃第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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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14 法國-波城 賽前集訓＋參加輕艇激流世界盃第二站 

6/15-7/22 中國/泰國/日本 (暫定) 國外移地訓練＋賽前集訓 

7/23-7/31 日本東京 參加奧運會 

4. 訓練成效之預估：於2020亞洲區奧運資格賽中取得奧運參賽資格。 

5. 訂定成績檢測標準及選手汰換之辦法： 

由於激流運動的特殊性與外在環境不確定性的因素下，因而無法針對單一時

間、距離的方式來去測量選手的成績，因此選手的成績檢測以各階段各期程是否

達到既定目標為汰換依據，再透過選訓委員會及教練來對培訓選手定期作個別研

討與建議。  

五、 督導考核： 

(一) 由協會組織選訓小組，在參賽時針對選手的表現做出記錄，並定時派員督訓了解選

手狀態。 

(二) 培訓期間教練團需對選手健康檢查紀錄與體能技術精神及品德等相關資料檔案和定

期辦理檢測，並以數據量化與系統化分析培訓績效。 

六、 所需行政支援事項及建議處理方式 

(一) 運科： 

1. 心理技能教授與諮詢：請支援一位運動心理老師教授，指導教練及選手心理技能

技巧以及為選手及教練做心理諮商的工作。 

2. 生理生化檢測：請支援培訓隊選手定期做生理生化檢測並提供數據給教練做為訓

練課表的參考資料。 

3. 動作技術分析：請運動力學專家學者分析過桿技術。 

(二) 運動傷害防護：支援運動防護員一名。 

(三) 醫療：復健、健檢、醫療意外保險等。 

(四) 培訓隊教練及選手出國比賽訓練時請協助辦理公假留職留薪。 

(五) 外籍教練：待聘中。 

(六) 情報蒐集：由教練團於參加各項國際賽事中進行情蒐。 

七、 經費籌措：相關培訓經費由國訓中心依規定補助辦理，不足部分由協會自籌。 

八、 本計畫經本會2020年東京奧運參賽實施計畫選訓小組審議通過，送國訓中心彙整，提運

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審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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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輕艇協會 2020年第 32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輕艇激流培訓隊 

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08 年 5月 22 日心競字第 1080002827 號書函備查 

一、 依據：2020年第32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選手培訓及參賽實施計畫(教育部體育署107年 

      7月10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1070024855號發布)。 

二、 目的：遴選培訓代表參加年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之選手及教練，以期許締造佳績、爭取 

      奪牌，為國爭光。  

三、 組織：由本會組成「年奧運培訓參賽計畫選訓小組」，負責有關教練及選手遴選季培訓 

      督導等事宜。 

四、 教練團遴選：  

(一) 擔任教練職務者須同時具備下列資格者：  

1. 具備國家級教練資格，且實際從事擔任輕艇激流教練工作，未在協會停權處分期

間內者。  

2. 第一階段： 

3. 第二階段：實際指導選手取得東京奧運參賽資格。 

4. 總集訓階段：實際指導選手取得代表東京奧運參賽資格。 

(二) 教練採階段性任務，於任務結束後進行考核，考核結果作為爾後是否續聘代表隊教

練之依據。 

五、 選手選拔：  

(一) 參加遴選培訓之隊員需具備中華民國國籍。 

(二) 選手資格： 

1. 第一階段：第一期由 2018雅加達亞運獲前三名者，及 2017亞洲輕艇激流錦標賽

前三名者為培訓對象，其餘選手可經由訓輔小組遴選。 

2. 第二階段：取得東京奧運參賽資格之選手為培訓對象。 

3. 總集訓階段：經國內選拔賽之獲勝選手，代表東京奧運參賽資格之選手為培訓對

象。 

六、 附則： 

(一) 為確保訓練品質，入選國家代表隊成員不得重複入選或參加本年度輕艇競速、輕艇

水球或龍舟國家代表隊訓練。 

(二) 入選培訓隊之教練及選手，無故未能參加集訓或違反集訓相關規定者，送本會紀律

委員會議處。  

(三) 教練或選手除名須經本會選訓小組審議後，送國訓中心提運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會

議審議通過後行之。  

七、 本遴選辦法經本會 2020年東京奧運參賽實施計畫選訓小組審議通過，送國訓中心彙整，

提運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審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